兼职辅导员、学生干部工作经历证明

XXX，男/女，身份证号XXXXXXXXX，系XX学校XX专业XX级学生。该同志于XX年XX月至XX年XX月担任XX职务（学生干部工作经历）；或于XX年XX月至XX年XX月担任兼职辅导员且独立承担带班等工作（兼职辅导员工作经历）（多段工作经历可附）。
特此证明。

	院系证明人：
职    务： 
联系方式：
单  位：      （盖章）
	
	学校证明人：
职    务： 
联系方式：
单  位：      （盖章）


年   月   日

注（打印前请删除）：本证明需经院系、学校两级证明，院系证明人须为院系党委（党总支）负责人，学校证明人须为组织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或校团委负责人，且需同时加盖院系党委（党总支）公章，及组织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或校团委公章。
